
省有关重点产业链发展促进机构：

现将《山东省支持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促进机构奖励政策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做好贯彻执行。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财政厅

2022 年 6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山东省支持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促进机构奖励政策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发挥产业链发展促进机构（以下简称“促进机构”）作用，深入实施标志

性产业链突破工程，扎实推动产业生态创新，依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22 年“稳

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第二批）的通知》（鲁政发〔2022〕28 号）有关规定，制

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促进机构奖励政策支持资金通过省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实行总额控制。

第三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项目申报、预算编报和执行,并开展绩效自评等工作；

省财政厅负责政策资金的筹集、拨付及绩效管理。

第二章 支持对象及条件

第四条 促进机构主要指山东省行政区域内注册（不含青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民

政系统备案的行业协会、民办非企等合法社会组织，以及科研院所等法人单位。



第五条 综合评价促进机构面向全省标志性产业链建链补链延链强链重点方向，协助政

府部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等单位，组织开展或参与实施的健全工作组织体系、

培优塑强链主企业、提升链条配套能力、攻关突破关键技术、谋划实施重点项目、招引培

育高端人才、助力企业拓展市场等方面工作情况及取得成效。

第三章 支持方式和标准

第六条 每年择优选择 10 个左右促进机构，每个最高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已通

过其他渠道获取本年度省财政资金支持的促进机构，不再重复支持。

第七条 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促进机构面向全省标志性产业链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开

展的项目招引、协同创新、数字赋能、品牌建设、管理咨询、投资融资、人才培训、经贸

会展等活动。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八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审核程序等内容。

第九条 服务机构按照申报通知要求，编写申报方案。在规定时间内向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申报，并对申报方案包含信息真实性负责。

第十条 标志性产业链秘书处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择优提出初选服务机构意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对进入初选名单的服务机构进行评审，提出拟支持的的服务机

构名单，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向省财政厅提交资金分配建议，省财政厅按程序下达资金。

第五章 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财政厅严格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要求，开展绩效评

价，切实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于弄虚作假或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补助资

金的申报主体，一律取消补助资格，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 27 日。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